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行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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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县建设主管部门，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及检测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施工现场材料质量管理，市建委组织开发了“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该系统利用二维码芯片等信息技术对建设工程送检材料见证取样和送检过程跟踪管理，并通过与检测机构的软件数据对接获取检测报告及收样数据，解决送检样品和进场材料不符、篡改或伪造检测报告等问题，确保检测结果真实可靠。目前，市建委已完成系统测试运行工作，系统运行正常，总体情况良好。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应用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成都市区域内在建工程进场材料的取样、见证、送检及检测报告出具分步骤全部纳入监管系统管理。第一批实施范围包括：
(一)用于承重结构的混凝土试块；
(二)用于承重墙体的砌筑砂浆试块；
(三)用于承重结构的钢筋及连接接头试件；
(四)用于墙体的砖和混凝土小型砌块；
(五)地下、屋面、厕浴间使用的防水材料。
二、实施单位
施工现场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及检测机构应按要求认真开展监管系统应用工作。施工单位做好送检材料取样、送检工作，并通过系统完成样品信息录入；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在施工单位取样及送检环节进行现场见证、通过系统打印生成二维码标识、完成标牌绑定及样品封装工作、拍照记录见证情况并上传相关信息到系统；检测单位收样时应严格检查样品的二维码标识是否完好、扫描样品二维码通过监管系统核对样品信息、将收样编号与该样品的二维码标识进行关联、相应的检测报告和检测数据应及时上传到监管系统。
三、实施时间
2016年7月1日前各施工现场、检测机构应分别参照《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建设、施工、监理、检测单位作业指导书》及《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接口说明书》(详见附件1、2)，做好系统应用的准备工作和检测管理系统的改造升级及集成工作。2016年6月1日至6月31日为监管系统试运行期，2016年7月1日起监管系统正式运行。
四、组织推进
市建委负责监管系统应用的组织工作，市质监站负责监管系统的应用管理和实施推进工作，市建设信息中心负责监管系统的运行保障和技术指导工作，各区（市）、县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属地内监管系统的应用管理和实施推进工作。
市建委将分别组织各区（市）县主管部门、检测机构及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对该系统应用进行培训。
五、工作要求
（一）2016年7月1日监管系统正式运行后，施工现场的送检样品未按要求粘贴二维码标识或二维码标识不完整的，检测机构不得收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数据、检测报告如未按要求上传系统的，其检测报告不得作为工程质量验收依据。
（二）质量监督机构应通过监管系统加强对见证取样送检的监督管理，推行见证取样及检测报告在线查询。系统运用情况将纳入信用综合评价体系进行管理。
（三）各单位在实施推进中遇到问题可咨询市质监站（联系人朱江滨,电话：86690199）；如需技术指导的可及时与市建设信息中心（联系人：段成建，电话：61889278）和成都市鹏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周扬，电话：17713565346）联系。
特此通知
 
附件：1．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建设、施工、
     监理、检测单位作业指导书
2．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接口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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